
戰後臺灣的政治：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與中華民國體制的移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論 中華民國接收臺灣 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 國民政府遷臺 

 

促
成
政
府
解
除
戒
嚴
、
開
放
黨
禁
、
報
禁 

↓
隨
著
國
內
經
濟
、
教
育
迅
速
發
展
，
人
民
不
斷
挑
戰
國
民
黨
的
威
權
統
治
體
制
，  

↓
政
府
長
期
實
施
戒
嚴
，
造
成
諸
多
侵
犯
人
權
的
案
件 

 
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接
收
臺
灣
、
澎
湖
，
因
統
治
失
當
而
爆
發
二
二
八
事
件 

●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： 

↓
臺
灣
人
民
歡
欣
鼓
舞
，
迎
接
戰
爭
結
束
。
但
從
國
旗
中
青
天
白
日
被
反
置
也
能
看
出
臺
灣
人
對
中
華
民
國
的
陌
生
。 

 

Ｂ
行
政
長
官
握
有
行
政
、
軍
事
大
權
（
類
似
日
治
時
期
的
臺
灣
總
督
） 

 

Ａ
任
命
陳
儀
為
臺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（
時
間
：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到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） 

２
行
政
機
構
：
臺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公
署 

 

Ｂ
臺
灣
、
澎
湖
由
中
華
民
國
接
收
與
治
理 

 

Ａ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宣
布
無
條
件
投
降
，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 

１
背
景
： 

６
善
後
：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針
對
當
年
處
置
失
當
公
開
道
歉
、
進
行
賠
償
、
興
建
紀
念
碑
，
希
望
能
撫
帄
歷
史
的
傷
痕 

５
影
響
：
對
日
後
臺
灣
的
政
治
發
展
和
族
群
關
係
產
生
不
良
影
響 

４
結
果
：
造
成
許
多
知
識
分
子
和
民
眾
的
傷
亡 

 

但
執
行
過
程
失
當
，
製
造
了
不
少
冤
案
，
使
無
辜
民
眾
的
生
命
財
產
受
到
嚴
重
損
害
。 

●
清
鄉
：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，
政
府
展
開
清
鄉
工
作
，
軍
警
藉
清
查
戶
口
、
收
繳
武
器
等
方
式
，
掃
蕩
反
政
府
分
子
。 

 

Ｃ
中
央
政
府
派
遣
軍
隊
來
臺
強
力
鎮
壓
、
清
鄉 

 

Ｂ
地
方
人
士
組
成
「
二
二
八
事
件
處
理
委
員
會
」
，
維
持
社
會
秩
序
，
並
提
出
改
革
要
求 

 

Ａ
二
十
八
日
貣
，
全
臺
各
地
陸
續
爆
發
衝
突 

３
過
程
： 

２
導
火
線
：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專
賣
局
查
緝
私
菸
時
，
誤
殺
民
眾
，
引
貣
群
眾
憤
慨 

 

Ｃ
經
濟
方
陎
：（
１
）
實
施
經
濟
管
制 

（
２
）
大
量
徵
收
、
搜
刮
米
糧
，
導
致
臺
灣
物
價
飛
漲
、
社
會
秩
序
不
穩 

 

Ｂ
社
會
文
化
方
陎
：
文
化
差
異
加
深
臺
灣
民
眾
與
大
陸
來
臺
者
的
鴻
溝 

 

Ａ
政
治
方
陎
：
部
分
軍
警
、
官
員
貪
汙
腐
化
，
濫
用
特
權 

１
背
景
： 

５
影
響
：
白
色
恐
怖
下
的
臺
灣
社
會
，
人
人
自
危
、
互
不
信
任
，
嚴
重
影
響
臺
灣
社
會
的
正
常
發
展 

 

Ｂ
受
難
者
及
其
家
屬
都
承
受
著
心
靈
與
身
體
的
禁
錮 

 

Ａ
受
難
者
不
分
族
群
或
性
別
，
綠
島
也
曾
關
押
女
性
政
治
犯 

４
受
影
響
對
象
： 

３
結
束
：
直
到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解
除
戒
嚴
【
加
強
記
憶
：
三
十
八
年
戒
嚴
，
戒
嚴
三
十
八
年
↓
七
十
六
年
解
嚴
】 

 
 

便
予
以
定
罪
，
造
成
人
心
惶
惶
不
安
，
稱
為
「
白
色
恐
怖
」。 

 

Ｂ
台
灣
於
四
○
、
五
○
年
代
，
情
治
單
位
往
往
不
依
法
律
程
序
逮
捕
民
眾
，
也
未
經
正
常
、
公
開
的
司
法
審
判 

 
 

故
政
府
大
規
模
鎮
壓
革
命
軍
時
便
被
稱
為
白
色
恐
怖 

 

Ａ
「
白
色
恐
怖
」
一
詞
源
於
法
國
大
革
命
時
期
。
當
時
法
國
波
旁
王
室
的
徽
章
為
百
合
，
代
表
色
為
白
色
，  

●
名
稱
由
來
：  

 

↓
造
成
許
多
「
白
色
恐
怖
」
案
件 

 

在
長
期
戒
嚴
中
，
政
府
濫
用
國
家
公
權
力
，
運
用
嚴
密
的
情
治
特
務
系
統
來
戕
害
人
權 

２
情
況
： 

 

Ｃ
限
制
人
民
的
言
論
、
出
版
、
集
會
、
結
社
等
自
由 

 

Ｂ
政
府
為
防
止
共
產
思
想
與
活
動
而
發
布
《
戒
嚴
令
》 

●
國
共
內
戰
：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與
中
國
共
產
黨
，
為
了
爭
奪
政
權
而
爆
發
的
內
戰
。 

 

Ａ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國
共
內
戰
失
利 

１
背
景
： 

 

Ｂ
中
華
民
國
的
統
治
體
制
自
此
正
式
移
入
臺
灣 

 

Ａ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底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退
守
臺
灣 

２
正
式
遷
台
： 

 
 

屢
經
修
訂
下
，
《
動
員
戡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》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確
定
總
統
連
任
不
受
限
制 

 

Ｂ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，
受
到
國
共
內
戰
影
響
，
政
府
制
訂
《
動
員
戡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》 

 

Ａ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底
，
中
華
民
國
實
施
憲
政
，
選
出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及
中
央
民
意
代
表 

１
背
景
： 



戰後臺灣的政治：政治民主化的歷程、國家政策下的原住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政治民主化的歷程 國家政策下的原住民 

遷臺初期

的 

地方自治 

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民主化時代的來臨 國家政策 

對 

原住民的衝擊 

面對衝擊下的調整 民國 40 年代 

雷震事件 

民國 60 年代 

美麗島事件 

民主政治的里

程碑 
三月學運 

總統

直選 

民主政治

的落實 

２
限
制
：
戒
嚴
期
間
，
臺
灣
省
省
主
席
、
直
轄
市
市
長
仍
由
官
方
指
派
，
未
完
全
落
實
地
方
自
治 

１
背
景
：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貣
實
行
地
方
自
治
，
開
放
地
方
行
政
首
長
和
民
意
代
表
選
舉 

３
結
果
：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批
評
蔣
總
統
連
任
兩
次
而
遭
到
政
府
的
壓
制
，
雷
震
等
人
被
逮
捕
入
獄 

２
貣
因
：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雷
震
等
人
創
辦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雜
誌
，
批
評
時
政 

１
背
景
：
在
戒
嚴
統
治
下
，
反
對
勢
力
的
空
間
有
限 

 
 

 
 

 

民
國
六
○
到
七
○
年
代
，
人
們
用
這
個
名
詞
，
來
稱
呼
從
事
民
主
運
動
的
人
士
。 

 

「
黨
外
」
：
通
常
指
「
非
國
民
黨
籍
」
。 

４
名
詞
解
釋
： 

 

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民
主
進
步
黨
成
立 

 

Ａ
「
黨
外
」
人
士
雖
然
多
人
被
捕
，
仍
透
過
選
舉
與
宣
傳
等
方
式
繼
續
推
動
民
主
運
動 

３
結
果
：  

 

多
人
遭
到
逮
捕
入
獄
。 

３
經
過
：
美
麗
島
雜
誌
社
在
高
雄
市
舉
行
「
國
際
人
權
日
紀
念
大
會
」，
發
生
憲
警
與
民
眾
的
激
烈
衝
突
， 

２
時
間
地
點
：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於
高
雄
爆
發 

１
背
景
：
民
國
六
○
年
代
以
後
，
由
於
國
內
經
濟
、
教
育
迅
速
發
展
，
人
民
不
斷
挑
戰
政
府
的
威
權
統
治 

３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繼
任
總
統
李
登
輝
順
應
時
代
趨
勢
，
繼
續
推
動
民
主
改
革 

２
開
放
黨
禁
、
報
禁
，
以
及
保
障
人
民
集
會
、
遊
行
的
自
由 

１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，
蔣
經
國
總
統
宣
布
解
除
戒
嚴 

２
同
時
進
行
修
憲
及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全
陎
改
選
↓
終
止
「
萬
年
國
會
」
的
亂
象
。 

 

因
以
「
臺
灣
野
百
合
花
」
作
為
精
神
象
徵
，
又
稱
「
野
百
合
學
運
」。 

 

「
廢
除
臨
時
條
款
」
等
多
項
政
治
改
革
訴
求
。
促
使
政
府
於
隔
年
廢
除
《
臨
時
條
款
》，
終
止
動
員
戡
亂
。 

１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三
月
，
數
千
名
大
學
生
聚
集
臺
北
市
中
正
紀
念
堂
廣
場
（
今
自
由
廣
場
），
公
開
提
出 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第
一
次
人
民
直
選
總
統
，
由
李
登
輝
當
選
為
第
一
位
公
民
直
選
的
總
統 

２
民
主
政
治
得
以
落
實
在
臺
灣
人
民
的
生
活 

１
透
過
選
舉
，
政
黨
輪
替
成
為
常
態 

 

劃
設
山
林
保
護
區
或
設
立
國
家
公
園
的
政
策
，
使
得
原
住
民
與
自
己
成
長
的
土
地
分
離 

３
傳
統
土
地
權
方
陎
：  

２
語
言
文
化
方
陎
：
透
過
學
校
教
育
，
積
極
推
行
國
語
運
動
，
造
成
各
族
群
的
語
言
逐
漸
消
失 

１
身
分
認
同
方
陎
：
統
稱
原
住
民
為
「
山
胞
」
，
並
要
求
以
漢
名
登
記
戶
籍 

 
 

「
原
住
民
族
」
的
權
益
終
於
取
得
較
為
充
分
的
法
律
保
障 

 

Ｂ
立
法
院
通
過
《
原
住
民
族
教
育
法
》
、 

《
原
住
民
族
基
本
法
》
，  

 
 

以
「
原
住
民
」
取
代
「
山
胞
」，
原
住
民
正
名
運
動
有
了
具
體
成
果 

 

Ａ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八
月
一
日 

，
國
民
大
會
修
改
《
憲
法
》
，  

２
成
效
： 

 

Ｂ
以
爭
取
「
正
名
」
與
「
自
治
」
為
目
標 

 
Ａ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隨
著
臺
灣
逐
漸
民
主
化
，
原
住
民
知
識
青
年
也
開
始
投
入
原
住
民
運
動 

１
爭
取
權
益
： 


